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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0 學年度國中新生常態編班實施計畫 

一、 計畫依據：《國民教育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

則》、《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 

二、 計畫目的：落實國民中學應實施常態編班之規定並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以養成五育健全之國民為宗旨。 

三、 實施對象：本縣所屬國民中學及高中附設國中部之新生(不含鹿江國際中

小學及民權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四、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五、 承辦單位：彰化縣立鹿鳴國中。 

六、 計畫期程：110年 5月 1日至 110年 9月 30日。 

七、 計畫執行完畢後，得對承辦單位相關人員敘獎。 

八、 本計畫奉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補充之。 

九、 國中新生常態編班作業時程表 

日期 時間 重要事項 地點 

5/25(二) 上午 9:00 國中新生常態編班說明會(取消) 
鹿鳴國中 

鹿鳴樓閱覽室 

5/26(三)-6/24(四) 新生報到 各國中 

7/19(一) 下午 1:30 第一階段新生電腦亂數編班 
鹿鳴國中 

鹿鳴樓閱覽室 

8/18(三) 上午 9:00 第二階段補報到新生公開抽籤 
鹿鳴國中 

鹿鳴樓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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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階段新生電腦亂數編班【110年 7月 19日】 

(一) 時間及地點： 

1、時間：110年 7月 19日(一)下午 1時 30分開始，請務必準時與會。 

2、地點：彰化縣立鹿鳴國中鹿鳴樓閱覽室。 

3、方式：請註冊組長攜帶隨身碟、職名章。 

(二) 說明： 

1、雙(多)胞胎新生手動調整原則： 

(1)不同班調整為同班：班級較前的雙(多)胞胎不動，調整該班與另一雙

(多)胞胎同號碼之新生。 

(2)同班調整為不同班：號碼較後的雙(多)胞胎調整至人數最少的班級；

倘各班人數皆相同，則調整至最末班；若雙(多)胞胎皆編在最末班，

則號碼較後的雙(多)胞胎調整至第一班、第二班…依序安置。 

2、融入式特教生(含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安置方式： 

(1)原則上，身心障礙生不必參加常態編班，由各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決議並依「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教學及輔導辦法」自行安置。(身障生之鑑定與安置，請洽本府教育

處學特科承辦人曹老師，電話 04-7273173) 

(2)依教育部規定，資賦優異生應與一般生進行常態編班，惟各校若有教

學排課需求擬將資優生編於同班，請各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

議資優生分組編於同班事項，每組(班)至多以 3 人為限，並確認資優

生納入已報到新生名冊。請於 110年 7月 9日下班前函送上開會議紀

錄至本府備查及填寫分組編班名冊 (附表四 )寄至信箱：

ca8211ca@email.chcg.gov.tw。編畢後，分組編班學生依下列原則現場

手動調整至同班：(資優生之鑑定與安置，請洽本府教育處學特科承

辦人王小姐，電話 04-7531864) 

A.同組 2 位資優生在同一班(簡稱 A 班)，1 位資優生在不同班(簡稱 B

班)：A班資優生不動，調整與 B班資優生同順位之 A班新生。 

B.同組 3 位資優生皆在不同班級：班級在前的資優生不動，調整與其

他資優生同順位之新生。 

C.若欲調整之同順位新生亦為資優生，則資優生不動，調整該班上一

mailto:ca8211ca@email.ch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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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新生，若上一順位新生亦為資優生，則調整該班下一順位新

生。 

3、編班結束後，請各校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

則》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立即」將編班結果名冊於校內公告至少 15

日，並自公告日起 7 日內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導師，抽籤時應邀請

學校教師會代表(無教師會者，由年級教師代表)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

席，導師抽籤結果應「立即」於校內公告至少 15 日。另將編班相關資

料(包括編班名冊、導師編配過程及導師抽籤紀錄)妥為保存至少 3年。 

十一、 第二階段補報到新生公開抽籤【110年 8月 18日】 

(一) 110 年 8 月 13 日(五)中午 12 時前，請將「補報到新生名冊(附表三)」

E-mail 給鹿鳴國中 lm2204@lmjh.chc.edu.tw，並列印一份紙本逐級核

章，於公開抽籤當日攜至現場核對並繳交。 

(二) 110 年 8 月 18 日(三)上午 9 時，於鹿鳴國中鹿鳴樓閱覽室辦理第二階段

補報到新生公開抽籤作業。 

(三) 未參加第一階段電腦亂數編班之新生，一律於第二階段補報到新生公開

抽籤編排就讀班級。 

(四) 未參加第二階段公開抽籤之補報到新生，請各校確實依據彰化縣政府

109年 2月 3日府教學字第 1090031562號函辦理。 

mailto:lm2204@lmjh.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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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各類新生名冊辦理時程表 

 工作項目 應完成日期 送件方式 說明 

第
一
次 

已報到新生名冊 
7月 9日(五)

中午 12時前 

彰化縣國民中小

學學校文件交換

平台* 

另郵寄紙本 

 第一階段新生電腦亂數

編班用，寄出後就不再

變動 

 寄送「已報到新生名

冊」、「雙(多)胞胎同意

書(附表二)」及「新生

普通班班級數預估表

(附表一)」等紙本給鹿

鳴國中 

 上傳「已報到新生名

冊」及「新生普通班班

級數預估表(附表一)」 

 請參閱 p.5 

第
二
次 

補報到新生名冊

(附表三) 

8月 13日(五)

中午 12時前 

E-mail電子檔 

當日攜帶紙本 

 第二階段補報到新生公

開抽籤用，寄出後就不

再變動。無補報到新生

之學校免送 

 寄送「補報到新生名冊

(附表三)」電子檔給鹿

鳴國中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學校文件交換平台：http://www.exchange.chc.edu.tw/ 

*鹿鳴國中教務處註冊組 E-mail：lm2204@lmjh.chc.edu.tw 

 

http://www.exchange.chc.edu.tw/
mailto:lm2204@lmjh.c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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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中新生常態編班名冊說明 

一、 名冊範本檔，副檔名.csv，格式如下所示： 

(一) 性別請以數字代表，男生為 1，女生為 2。 

(二) 除了臨時班級、臨時座號、編班類別、相關流水號及備註欄，其他欄位

請勿空白或調整欄位配置，以免造成編班程式誤判，影響編班作業。 

校名 縣立○○國中 班級數 2 總人數 62 
    

          
流水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性別 姓名 身分証字號 原就讀學校 編班類別 相關流水號 備註 

A0001   1 張○○ N123456789 幸福國小 
   

A0002   2 洪○○ N223456789 幸福國小 
   

二、 已報到新生名冊： 

(一) 請預先將融入式特教生(僅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班、體育班、藝才班

等專案編班之新生抽離名冊。請確認資賦優異學生已納入本名冊。 

(二) 本名冊為編班當日使用，請務必再三確認。 

(三) 雙(多)胞胎註記方式如下： 

1、要求同班：請於「編班類別」寫入數字「2」，於「相關流水號」寫入

另一位雙(多)胞胎的流水號。如下範例洪○○。 

2、要求不同班：請於「編班類別」寫入數字「3」，於「相關流水號」寫

入另一位雙(多)胞胎的流水號。如下範例陳○○。 

3、按隨機編班結果：請於「編班類別」寫入數字「1」，於「相關流水

號」寫入另一位雙(多)胞胎的流水號。如下範例張○○。 

4、上開註記係為了快速辨識雙(多)胞胎在名冊上的相對位置，編班當日

調整雙(多)胞胎前，仍會再次核對「雙(多)胞胎編班意願同意書(附表

二)」，若名冊與同意書之調整方式不同，則以同意書為準。 

校名 縣立○○國中 班級數 2 總人數 62 
    

          
流水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性別 姓名 身分証字號 原就讀學校 編班類別 相關流水號 備註 

A0001   1 張○○ N123456789 幸福國小 1 A0002 
 

A0002   2 張○○ N223456789 幸福國小 1 A0001 
 

A0003   1 洪○○ N323456789 幸福國小 2 A0004 
 

A0004   2 洪○○ N423456789 幸福國小 2 A0003 
 

A0005   1 陳○○ N523456789 幸福國小 3 A0006 
 

A0006   2 陳○○ N623456789 幸福國小 3 A0005 
 

A0007   1 陳○○ N723456789 幸福國小 3 A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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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0 學年度國中新生電腦亂數編班時程表 
日期地點 

時間 110 年 7 月 19 日(一)，鹿鳴國中鹿鳴樓閱覽室 

13:20~13:30 報到 

13:30~13:35 鹿鳴國中校長致詞 

13:35~13:40 縣府長官致詞 

分組 A B 

編班開始時間 編號 學校 督學 編號 學校 督學 

13:40 

A1 彰化藝術高中 張淑惠 B1 大村國中 張寶儷 

A2 陽明國中 張淑惠 B2 員林國中 張寶儷 

A3 彰安國中 張淑惠 B3 明倫國中 張寶儷 

A4 彰德國中 張淑惠 B4 永靖國中 張寶儷 

A5 彰興國中 張淑惠 B5 大同國中 張寶儷 

A6 彰泰國中 張淑惠 B6 和美高中 黃敏宜 

A7 信義國中(小) 張淑惠 B7 和群國中 黃敏宜 

14:00 

A8 芬園國中 張淑惠 B8 福興國中 黃敏宜 

A9 花壇國中 張淑惠 B9 伸港國中 黃敏宜 

A10 溪湖國中 張峻銘 B10 線西國中 黃敏宜 

A11 成功高中 張峻銘 B11 鹿鳴國中 黃敏宜 

A12 埔鹽國中 張峻銘 B12 鹿港國中 黃敏宜 

A13 埔心國中 張峻銘 B13 秀水國中 黃敏宜 

A14 萬興國中 許惠茹 B14 埤頭國中 白淑如 

14:20 

A15 芳苑國中 許惠茹 B15 北斗國中 白淑如 

A16 大城國中 許惠茹 B16 溪州國中 白淑如 

A17 竹塘國中 許惠茹 B17 社頭國中 白淑如 

A18 二林高中 許惠茹 B18 二水國中 白淑如 

A19 草湖國中 許惠茹 B19 田尾國中 白淑如 

A20 原斗國中(小) 許惠茹 B20 田中高中 白淑如 

A21   B21 溪陽國中 白淑如 

【註】若貴校參與編班新生數僅足以成 1 班，且預估國一新生普通班班級數

僅 1 班者，得不出席，但仍應於編班前將新生名冊等相關資料提供給

承辦學校。 


